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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用日常生活，“翻开”民法典

就像寻常人家翘首期盼婴孩呱呱坠地一样，中国民众怀着激动的心

情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下称《民法典》）。《民法典》

依次分为总则编、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

侵权责任编七编和附则，共计1260条。《民法典》的颁布，宣告了我国

从此进入了民法典时代，同时也意味着现行的《婚姻法》《继承法》

《民法通则》《收养法》《担保法》《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

法》《民法总则》将同时废止。真可谓“诸法汇一典，一典废九法”。

《民法典》被称为日常生活的法律“百科全书”或民事权利“宣言

书”，可是选择什么样的方式让民众真正理解民法典，是当下和将来必

将面临的现实问题。《民法典与日常生活》（下称本书）便是针对民众

的实际需求，由民法专家学者通俗化解读《民法典》的一种尝试。本书

分为典型案例分析和热点问题解读两部分。典型案例部分选取了73个关

涉居住权、高空抛物、农村土地、拆迁补偿和隔代探望权等与人们日常

生活紧密相关的鲜活案例，在简要介绍案情的基础上，提炼案件涉及的

核心法律要点，予以生活化的解读与分析。热点问题解读部分，精选了

此次民法典编纂过程中被热烈讨论的45个热点焦点问题，通过生活化、

趣味性的语言分析了诸如居住权、婚姻冷静期、高空抛物、物业合同等



社会热点问题的相关法律规定，同时分析了这些新内容对民众日常生

活、经济活动等领域可能带来的影响。

本书中的案例均来源于我国的司法实践，有些案例在社会中已产生

较大影响并为人们所熟知。案例所涉问题涵盖了《民法典》七编的核心

内容。每一编案例的选取兼顾相关法律部门的编章体例与主要制度，读

者通过阅读这些案例及其解析即可了解《民法典》每一分编的逻辑结构

和基本内容。通过热点问题解读与典型案例分析这两种喜闻乐见的形

式，读者既可以了解民法典中的难点和创新点，又可掌握民法典的基本

制度框架；既可静态了解法律法规的具体内容，又可透视这些制度的司

法运作过程，点面结合、动静相宜，为满足读者了解民法典的基本知识

构筑了“方便法门”。

这部法典来之不易，经过了几代法学家和法律实践者们的不懈努

力，像一粒种子，九蒸九焙，才发芽结果。回顾历史有助于我们增加对

民法典多舛命运的真切体悟。早在《辛丑条约》签订后，为取得西方列

强的同情，平复国内的民主革命运动，1902年光绪帝颁布上谕，决心模

仿列强引进现代法律体系，这一法制变革持续至1907年终于开始制定民

律草案，但1911年编就的《大清民律草案》（共计五编，1569条）未经

颁行，清朝就已覆亡。民国成立后，并未立即展开民法典的编撰工作，

直到1922年华盛顿会议，列强决定来华调查司法，以评判是否准予收回

领事裁判权，北洋政府才开始在《大清民律草案》的基础上推进民法典

的编撰，但由于内部矛盾，国会解散，该草案未经通过。此后，南京国

民政府于1929—1930年陆续制定公布了《中华民国民法典》五编，共计



1225条，该法典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而终止。我国此后又于1954年、1962

年、1979年和2001年先后四次展开了为制定一部民法典的艰苦卓绝的努

力，但均因故搁浅。历次尝试尤其是前三次的失败，迫使我们放弃制定

一部统一民法典的努力，化整为零，转而采取了先制定民事单行法的办

法，这就是陆续颁行的“九法”。虽然我们把《民法典》当作“新生儿”一

样迎接，但她是以现行“九法”为基础的重新编排，这也是我们通常称之

为“编纂”而非“制定”的主要原因。

编纂并不是说《民法典》没有创新，但其创新绝非在于推倒“九

法”而另起炉灶。《民法典》采取“编纂”方式的好处是维护了法制的稳

定性，这就好比房屋装修，由于一时财力、精力有限不能统一设计，不

得已量力而行、陆续修补，可是等到财力、精力充沛时就面临两种抉

择：要么推倒一切，重新来过；要么小修小补，统一风格。《民法典》

的编纂，即属于后一类型。

《民法典》的颁布是我国整体法治建设成就的重要标志之一。历时

来看，《民法典》是新中国成立七十余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余年

来法治建设成就的突出体现，是法治因应时代发展的产物。横向比较，

我国《民法典》是具有国际视野、时代特色且兼备中华气象的民法典。

与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和1900年的《德国民法典》相较而言，我国

《民法典》在总则之外增设人格权编，是对传统法典体系的突破；增添

对于数据、个人信息的保护，反映了鲜明的时代特点；承认了习惯法

源，妥善处理好了新法与旧惯的关系，保持了民法典的开放性；完善了

准合同的规定，健全了债法体系；增加了有名合同的类型，完善了合同



法分则；在婚姻家庭继承法中也确立了一些新的制度等……这些都是

《民法典》的新颖而独特之处，彰显了这部法典的时代特色与本土气

质。而这些看似褒扬的语词背后，是周延的、妥帖的保障人民权利的初

心。

老百姓需要翻开民法典，翻开的方式就是走进实际的生活，用现实

生活开发民法典这座宝藏，用民法典引导日常生活。我们可以预期，随

着民法典的司法适用，她将越来越清晰明澈；随着时光变迁，未来的她

也会面临修改与完善，这是法典适应生活所必须面对的调整与更新。在

此意义上，我们不仅要翻开民法典，而且要常翻常新。在我们的日常生

活工作中体验她的规则之精、体例之美，感受她那满身洋溢着的，由内

而外流淌着的“善”。但愿本书可以帮助读者发现民法典的“真”和“善”，

体会到她的“美”。

需要指出，虽然本书结合了最新的学说理论和典型案例，对民法典

重要制度和热点条文及其适用进行了精确解读和生活化释义。但是，我

们深知法典的生命在于适用。在此意义上，我们的解读也要接受民法典

未来司法适用的检验，在根本上，也要接受老百姓生活事理常情及其对

真善美朴素追求的检验，我们期待与读者一起翻开民法典，常读民法

典，在日常生活中践行民法典。

翻开法典，开卷有益。

彭诚信

2020年6月30日



目录

        序言：用日常生活，“翻开”民
法典

总 则
1 过继的侄儿，能继承叔叔的遗产

吗？

——风俗习惯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2 包养协议无效！

——公序良俗原则

3 卖家隐瞒重要信息，买家怎么

办？

——诚实信用原则

4 滥用权利会造成什么后果？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

5 过世家人受到诋毁，如何维权？

——死者名誉保护

6 家人长期失联，亲属的困扰怎么

破？

——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

7 揭开公司的面纱，容易吗？

——法人人格否认制度

8 公司筹备阶段惹了官司谁来负

责？

——设立中公司的责任承担

9 动画片被盗版，权利人如何维

权？

——著作权的保护



10 股东是否有权查阅公司内部相关

文件？

——股东的权利

11 父母有权出卖未成年子女名下房

产吗？

——法定代理

12 代理人“中饱私囊”怎么办？

——委托代理

13 遭遇滥竽充数的“代理人”怎么

办？

——无权代理

14 保证期间过了，保证人还要承担

责任吗？

——期间的计算



物 权
15 祖宅挖出古钱币，究竟归谁所

有？

——所有权解析

16 网络游戏装备被盗，怎么办？

——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

17 婚内财产协议到底“捆绑”谁？

——民法中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

方法

18 借出去的车辆被卖了，能否追

回？

——特殊动产的善意取得

19 房屋被冒名出卖，能否要回来？

——不动产的善意取得



20 强光扰人清梦，居民如何维权？

——不可量物侵害

21 承包地能否作为遗产继承？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

22 房屋出售后还能永久居住？

——居住权

23 买货未取，能否取得所有权？

——指示交付

合 同
24 网上购物被取消订单，如何维

权？

——合同的成立

25 货物订单发出后，可以撤回吗？

——要约的撤回



26 重金悬赏算数吗？

——合同中的意思表示

27 还款协议显失公平，效力如何？

——可撤销的合同

28 未成年人为他人作担保有效吗？

——效力待定的合同

29 预付话费是否存在有效期？

——格式合同

30 农村宅基地的房屋，外村人能不

能买？

——缔约过失责任

31 房屋未过户，要不要先付款？

——不安抗辩权的行使

32 分期付款逾期支付，可解除合同



吗？

——合同的解除

33 贵重物品在飞机托运中损坏，可

能赔不了

——可预见规则的法定化

34 超高违约金在诉讼中算不算数？

——约定违约金过高的调整标准

35 运货途中“翻车”，货物损失算谁

的？

——买卖合同中的风险负担规则适

用

36 网上寄快递，货物遗失可否获

赔？

——运输合同中格式条款效力认定



37 旅行社被“掉包”，倒霉受伤游客

找谁赔？

——旅游服务纠纷中的责任竞合

38 汇错了款，能追回来吗？

——不当得利

人格权

39 赵C要改名，我的名字谁做主

——姓名权

40 在单位被“泼脏水”，是否侵犯名

誉权？

——名誉权

41 妻子中止妊娠是否侵犯丈夫生育

权？

——人格权



42 在小区中张贴判决书，是否侵犯

个人隐私？

——隐私权

43 电视台使用我的肖像是否违法？

——人格利益的合理使用

婚姻家庭

44 代孕孩子应由谁来监护？口头监

护协议受法律保护吗？

——监护制度解读

45 爱女并非亲生，愤怒“父亲”如何

维权？

——配偶权解读

46 代办结婚证的婚姻是否有效？

——可撤销婚姻



47 无效婚姻能否事后“正名” ？
——无效婚姻的补正

48 婚内单方举债，钱还得自己还

——夫妻共同债务的责任财产范围

49 夫妻一方能否请求分割另一方

的“私房钱” ？
——夫妻一方隐匿共同财产

50 未婚生子，谁来养？

——子女抚养费支付与夫妻共同财

产保护

51 离婚后，爷爷奶奶能否要求探望

孙子？

——隔代探望权

52 送养的孩子能否要回来？




